附件4：

加分条件

1、宁波大市生源的医学院校应届毕业生加3分；

2、宁波医学院校应届毕业生加2分； 

3、宁波大市生源未就业2007-2008年医学院校毕业生加3分（凭未就业毕业生登记证）；

4、家庭贫困的宁波大市生源毕业生加4分（凭总工会发放的特困职工家庭证书，或民政部门的城乡低保家庭证书，或劳动部门出示的零就业家庭证明。

以上加分不得累计。

